
矿业权出让转让的方式、条件及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 矿业权出让转让的方式、条件及注意事项

公司名称 四川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价格 3000.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中天
地区:四川省

公司地址 二环路西三段119号金港湾商务楼3楼30号

联系电话 133-4888-1986 13348881986

产品详情
探矿权、采矿权为财产权，统称为矿业权，适用于不动产法律法规的调整原则。
矿业权的出让，必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进行。
那么，矿业权出让的方式有哪些？应该满足怎样的条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四川中天资产评估为四川省内及成都市内提供机器设备评估、企业股权评估、企业价值评估、无形资产评估等各种资产评估。
 

一、出让方式
1.批准申请出让矿业权
2.协议出让矿业权
3.招标出让矿业权
4.拍卖出让矿业权
5.挂牌出让矿业权
二、出让条件
1.出让人必须已经依法取得矿业权：
即其必须是合法的探矿权人、采矿权人。
2.受让人应具备法定条件：
即要有足够的资金，有与勘查或采矿活动相适应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3.必须经依法批准：
矿业权出让属要式法律行为，出让方和受让方应当向有权机关提出申请并办理审批手续，经审查批准后方可出让，并办理探矿权、采矿权变更登记。
三、注意事项
1.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是探矿权、采矿权招拍挂出让的主管部门。
(1)《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资源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都明确规定，国土资源部主管全国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管理工作，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的要求，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内的矿产资源管理工作。
(2)国务院发布的《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管理办法》也明确指出，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省（区、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是探矿权采矿权出让的审批管理机关。
(3)按照这些要求，只有国土资源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才有权依法组织实施探矿权采矿权招拍挂出让活动，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的出让行为都是非法和无效的。这种行为必须停止。



2.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任何中介组织和拍卖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接受非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委托，举办有关探矿权采矿权招拍挂出让活动。
3.投标人和竞标人在参加探矿权采矿权竞标前应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遇有不明白的问题要到当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咨询，不要参加任何非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的探矿权采矿权招拍挂出让活动。
对违法获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一律不予办证。因此，其造成的一切后果只能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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